《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实施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实施办法》（惠阳住建〔2021〕107号）自2021年8月15日起实施，距离3年有效期即将届满。为进一步加强、规范我区二次供水管理，保障二次供水水质安全和居民身体健康，结合惠阳区实际，我局研究起草了《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实施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原办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文件制定背景
《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惠阳住建〔2021〕107号)自执行以来，为惠阳区供水建设及管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二次供水建设与管理需求也正与时俱进当中，城市二次供水的管理工作也受到了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认为有必要对《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实施以来的情况进行评估，为客观评价其适用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对部分相对涉后于现状的条文进行修正，满足城市二次供水管理要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粤府令第277号）及《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惠府〔2022〕32号）以及《惠州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评估办法》（惠府办〔2016〕18号）等文件的要求对《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形成《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实施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二十三条，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第一条至第四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城市供水条例》（国务院令第158号）、《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6号）、《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号）、《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标准的规定，结合惠州实际制定，明确制定本《办法》的目的、适用范围、定义定位、总体原则、政府职责和部门分工。
（二）第五条至第十五条在原《办法》基础上，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惠州市建筑二次供水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和《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等相关规范进行修订编制，对二次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移交、运行维护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并由供水企业介入关键节点，从而加强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和建设管理，保障二次供水工程质量。
（三）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在原《办法》基础上进行修订编制，对二次供水设施未移交与移交后维护和管理费用的标准和支付方式进行了说明，明确了费用的承担主体。
（四）第十九条至第二十条在原《办法》基础上进行修订编制，规定了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的日常管理工作、卫生管理制度、清洗消毒要求、水质保障管理、档案管理，以及安全保障和事故应急的相关要求。
（五）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本《办法》执行时间。

特此说明。



